
土地移轉同意書

　　茲有 　王小明 　擬在下列土地興建住宅使用申請承造續建，業

經 李大仁 君完全同意，特立此同意書為憑。(本同意書應從同意日起

壹年內提出申請許可，逾期無效。)

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如下：

鄉 市 段 別 地 號
面  積

(公頃)
持分 備 註

   ○ ○ ○○○ 1000 0.033000 1/1 甲種建築用地

   ○ ○ ○○○ 1000-1 0.003888 1/5 交通用地

土地所有權人： 李大人　　　　　簽章

身分證字號：X126666666

承　 造 　人：　王小明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
身分證字號：X128888888

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110  年   12  月   12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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